关于停止办理新冠患者救治费用退费的公告

患者朋友：

为贯彻落实长沙市财政局、长沙市医疗保障局、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停止“乙类乙管”过渡期内新冠患者救治费用个人负担符合诊疗方案部分退费工作的通知》（长财社〔2026〕3号）要求，我院新冠患者救治费用退费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现将停止办理退费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退费办理最后期限

 2026年3月31日为最后退费办理期限，逾期未提交有效退费凭证或未按要求补充材料的，将视为自动放弃退费资格，不再办理。

 二、退费申请材料要求

 办理退费需提供以下材料：

 1. 患者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代办的，需同时提供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

2. 新冠患者救治费用相关票据；

3. 本人名下银行账户信息（用于接收退费资金）。
三、结余资金上缴与账务处理

我院将在2026年3月31日前完成全部账务处理及结余资金上缴工作，确保账实相符、凭证完整。

 四、政策咨询
办理地点：长沙融城医院院办综合楼2楼财务科
办理时间：工作日 8:00-12:00，14:00-17:30

咨询电话：0731-85472907

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长沙融城医院

2026年3月25日
